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 [2009] 04号

关于成立广外外校招聘专家库的办法

为加强人事管理，规范招聘操作程序，保证招聘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进行，本学期拟成立“招聘专家库”，从中随机抽签组成当期评审小组，对应聘教师、职工进行甑选（甄选程序见《广外外校

招生招聘工作程序》，【2008】19号文）。具体办法如下：
1、小学（分低段、高段）、中学（分初中、高中）分别按每学科选择6~8位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校领导、部门主任、教研组长除外）；教辅部门、中小学生活部、后勤（分食堂、其它）、校卫队分别选择6~8位职员（校领导、部门主任、主管除外），作为组成“招聘专家库”的基本人选。

2、入选成员名单经主管校领导认定后，再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3、部门需提供专家库成员的简历、业绩成果等基本资料，由学校办公室专人负责建档保存。

4、“招聘专家库”成员每年更换三分之一，每三年更新一次。遇大型招聘活动可外聘专家进行评审。若有成员因故离职，离职成员所在部门需向校长办公会提交新的成员名单。

5、学校办公室在每期招聘面试（试讲/试工）前，为“招聘专家库”成员编号，经编号的专家库成员名单经校长签字确认后，由办公室妥善保存，不得更改、外泄。

6、 招聘开始前，由分管部门的校领导选择当期评审人员编号（不少于三人），学校办公室按被选的编号对号通知相关评审人员参与应聘者面试（试讲/试工）评审。

7、被选人员与部门主任、教研组长组成当期教师招聘评审小组和教辅、生活老师、后勤人员招聘评审小组。

8、根据《广外外校招生招聘工作程序》（【2008】19号文），招聘过程中，招聘领导小组成员可以直接介入任何一个考核流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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